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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7-12.7 GHz 频带内的功率通量密度值以及当无线电规则附录 30 
的附件 1 的§3 或者附录 30 的附件 4 中的功率通量密度值被 

超过时，可以应用于双边协调的有关计算方法 

（ITU-R 84/6 号研究课题） 

（2005） 

范围 

本建议书探讨 11.7-12.7 GHz 频带内的功率通量密度值以及当《无线电规则》附录 30 的附件 1 的§3 或者

附录 30 的附件 4 中的功率通量密度值被超过时，可以应用于主管部门之间的双边协调的有关计算方法。 

尤其是，本建议书确定了适合于某些天线尺寸的 pfd 电平，其包络线构成附录 30 的附件 4 或者附件

1 的§3 中的 pfd 值。 

需要指出，附录 30 的附件 1 的§3 和附录 30 的附件 4 提供一些 pfd 掩膜，它们对应于许可进入 BSS GSO
（对地静止卫星轨道上的卫星广播业务）11.7-12.7 GHz 频带内所用地球站天线尺寸范围的干扰 pfd 的包络

线。这些掩膜由无线电通信局用于确定什么时候要求新提出的 FSS 或者 BSS 指配与先前存档的 BSS 指配和

BSS 规划/表格中的指配互相协调。 

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大会， 

考虑到 

a） 卫星固定业务（FSS）和卫星广播业务（BSS）内的一些系统拥有 11.7-12.7 GHz 频带内的一些划分； 

b） 在 FSS 或者 BSS 不受某一规划制约的地方，由 FSS 或者 BSS 对这个频带的使用受《无线电规则》

（RR）附录 30 的第 7 条中的程序制约； 

c） 附录 30 的附件 4 提供一些门限值，以确定当某一区内的 FSS 或者 BSS 不受某一规划制约时，是

否需要为该区内的 FSS 网络或者 BSS 网络协调其与另一区 11.7-12.7 GHz 频带内的 BSS 网络之间的关系； 

d） 在 BSS 受某一规划制约的地方，BSS 对这个频带的使用受附录 30 的第 4 条中的程序制约； 

e） 附录 30 的附件 1 的§3 提供一些门限值，以确定另一区内的 BSS 是否会受到新提出的或者有待修

改的 BSS 指配的影响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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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考虑到 

a） 附录 30 的附件 1 的§3 和附录 30 的附件 4 中的功率通量密度（pfd）值是一些门限值，它们被用

来确定某一区内的 BSS 指配是否会受到另一区内新提出的 BSS 或者 FSS 指配的影响； 

b） 对于技术特性处于很宽范围内的 BSS 链路，这些门限值应当必需起保护作用； 

c） 附录 30 的附件 1 的§3 和附录 30 的附件 4 也提供一些 pfd 掩膜，它们对应于许可进入 BSS GSO 
11.7-12.7 GHz 频带内所用地球站天线尺寸范围的干扰 pfd 的包络线； 

d） 当附录 30 的附件 1 的§3 或者附录 30 的附件 4 中的 pfd 值被超过，并且相应的 FSS 或者 BSS 指

配与 BSS 指配之间的协调成为必要时，需要用于处理这些事情的技术资料， 

建议 

1 如果由于应用附录 30 的第 7 条，附件 4 中的 pfd 值被超过，或者由于应用附录 30 的§4.1.1c）、
4.2.3a）、4.2.3b）或 4.2.3f），附件 1 的§3 中的门限值被超过，在这些情况下，主管部门在其有关 FSS 或者

BSS 指配与 BSS 指配之间的双边或者多边协调中，可以使用表 1 中给出的 pfd 值，以判明与附录 30 的附

件 4 或者附件 1 的§3 中适合于某些天线尺寸的那些数值相当的电平（也见注 1 至注 9 以及注 11）； 

2 虽然有建议 1，为便利协调，在受影响的 BSS 指配的服务区内，由运行于另一区内的一个 FSS 或

者 BSS 网络在该服务区内的地球表面上产生的 pfd 值应当不超过－103.6 dB（W/（m2
·27 MHz））（见注 10）。 

 

表 1 

可应用的 pfd 值（dB（W/（m2
·27 MHz）） 

（对应于各种 BSS 天线尺寸） 

欲收的和干扰的空间站之间的轨道间隔 45 cm（1） 60 cm 80 cm 120 cm 240 cm 其他尺寸 

θ＝0° －134.2 －136.7 －138.7 －141.4 －147.4 见注 4 

θ>0° 见表 2 和注 3。 

（1） 见注 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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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1 — 应当采用如附录 30 的附件 5 的§3.7.1 中所规定的 BSS 地球站天线直径，从表 1 获得可应用的 pfd 值，即

在第二区内为 1 m，第一区和第三区内为 60 cm，除非所涉及的主管部门按照附录 30 第 4 条，为受影响的 BSS
指配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供了资料，从而在附录 4 的资料/之前附录 S30 的附件 2 资料（如适当的话）中另有规定。 

注 2 — 在计算由干扰的 FSS 或者 BSS 网络所产生的 pfd 电平是否符合表 1 中给出的那些数值时，应当设定受影响

的 BSS 接收地球站天线依从 ITU-R BO.1213 建议书中所规定的天线方向性图，并指出 11.7-12.7 GHz 频带内的有

关频率和相应的最大增益，如本建议书附件 2 中的步骤 2 所规定的那样。 

注 3 — 在计算由干扰的 FSS 或者 BSS 网络所产生的 pfd 电平是否符合表 1 中给出的那些数值时，应当设定欲

收的和干扰的网络之间的最小轨道间隔，包括空间站定位精确度。为了求出与欲收的和干扰的空间站之间轨道

间隔θ的任何值对应的、可应用的 pfd，应当按照注 2 所述那样计算，把离轴天线鉴别力加到与 0°轨道间隔对

应的数值上。 

注 4 — 对于与表 1 中所列那些数值相异的 BSS 地球站天线直径，本建议书附件 2 中叙述的方法是可行的内插方

法的一个例子。 

注 5 — 经过所涉及的主管部门互相商定，可以超过表 1 中的数值。 

注 6 — 本建议书以及有关的方法并不使主管部门摆脱附录 30 第 4 条和第 7 条中对它们规定的协调责任。 

注 7 — 表 1 中的 pfd 值使用附件 1 中所载的方法获得，计算时设定：许可 6%噪声增量干扰容限，使用 11.7 GHz

频带内的一个频率，天线效率为 65%；关于总噪声温度数值的设定是，天线直径小于 60 cm — 174 K，天线直

径为 80 cm — 198 K，天线直径为 120 cm 或更大 — 238 K。所涉及的主管部门在协调过程中，可以考虑噪声温

度增长和噪声温度的其他数值。 

注 8 — 适合于 60 cm 以下天线直径的那些数值只可应用于（考虑到注 1）： 

— 第二区 BSS 网络； 

— 在 2003 年 6 月 9 日以前被通知并付诸使用的第三区 BSS 网络，它的已予通知的指配已经连同有利结

论被记录在《国际频率登记总表》中，并且其付诸使用的日期已经在那一天之前向无线电通信局确认。 

注 9 — 本建议书无意供无线电通信局应用于为确定附录 30 的附件 4 或者附件 1 的§3 中的那些判据是否被超过

的网络分析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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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10 — 不应当把建议 2 中提到的门限值－103.6 dB（W（m2
·27 MHz））与附录 30 附件 1 的§1 中所载的类似数

值－103.6 dB（W（m2
·27 MHz））相混淆。后一数值旨在被用做一个硬性极限，以保护第一区和第三区 BSS 免

受第一区和第三区表列中新提出的或者有待修改的 BSS 指配的干扰。 

注 11 — 在一些可控的、以很小地理间隔部署于两区中间的 FSS 点波束的特殊场合，表 1 中的数值不一定是决

定性的因素。此外，可能需要所涉及的主管部门之间的特别协定。 

 

 

附  件  1 

为在附录 30 的附件 1 的§3 或者附件 4 中的门限值被超过时，使用 
特殊地球站天线尺寸的 BSS 网络计算 pfd 电平的方法 

1 关于这一方法的叙述 

为保护受干扰的 BSS 网络所要求的 pfd 与接收地球站天线增益和受干扰 BSS 网络的噪声温度有关，其

关系由下式表示： 

 pfd(θ)＝10 log(∆T/T)+10 log(k T bref)+10 log(4π/(0.3/f )2)－Ga(φ) 

其中： 

 θ： 受干扰卫星和干扰卫星之间的轨道间隔（见注 3） 

 ϕ： 以欲收的接收天线为中心、受干扰卫星和干扰卫星的夹角 

 ∆T/T： 可容许的接收机链路噪声的相对增长 

 k： 玻耳兹曼常数（1.38×10－23）（J/K） 

 T： 接收链路总噪声温度（K） 

 bref： 基准带宽（第一区和第三区内为 27 MHz，第二区内为 24 MHz） 

 f： 受干扰信号和干扰信号的频率（GHz） 

 Ga（φ）： 对应于以欲收的接收天线为中心、受干扰卫星和干扰卫星的夹角 φ的接收天线增益。 

注意，对应于规定的（∆T/T）、bref 和 T，可容许的干扰 pfd 只是接收天线增益的函数，而接收天线增益

是卫星轨道间隔的函数。上列方程式中的 10 log(4π/(0.3/f )2)项对应于 1 m2 有效孔径的各向同性增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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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应用这一方法以求得表 2 中所规定的数值 

§1 中所叙述的方法已经用于计算为保护天线尺寸处于 45 cm 到 2.4 m 范围内的 BSS 网络免受 FSS 或

BSS 网络的干扰所要求的 pfd 值，这些 FSS 或者 BSS 网络的轨道间隔角是给定的，符合本建议书注 2 和注

7 中的那些设定情况，并且取 φ＝1.1 θ。对应于这些情况的数值列于表 2 中，它们相应于表 1 中 θ＝0 时给出

的 pfd 值。表 2 中也给出噪声温度数值（见注 11）。 

 

表 2 

可应用的 pfd（pfd（θ））数值（dB（W/（m2
·27 MHz））） 

（对应于各种 BSS 地球站天线尺寸和轨道间隔） 

轨道间隔角 

（θ）（度） 

45 cm 天线 

T＝174 K 

60 cm 天线 

T＝174 K 

80 cm 天线 

T＝198 K 

120 cm 天线 

T＝238 K 

240 cm 天线 

T＝238 K 

0.01 －134.2 －136.7 －138.7 －141.4 －147.4 

0.10 －134.2 －136.7 －138.7 －141.3 －147.2 

0.50 －134.0 −136.3 −137.9 －139.7 －140.8 

1.00 －133.3 −135.1 －135.7 －134.8 −127.9 

1.50 －132.1 −133.0 －132.1 －126.5 －123.5 

2.00 −130.5 −130.1 －126.9 －120.4 －120.4 

2.50 −128.4 −126.4 －120.3 －117.9 －117.9 

3.00 −125.9 −121.8 －116.8 －116.0 －116.0 

3.50 −122.8 −116.5 －115.1 －114.3 －114.3 

4.00 −119.3 −114.2 －113.6 －112.8 －112.8 

5.00 −111.8 −111.8 －111.2 －110.4 －110.4 

6.00 −109.8 −109.8 －109.2 －108.4 －108.4 

7.00 −108.1 −108.1 －107.6 －106.8 －106.8 

8.00 −106.7 −106.7 －106.1 －105.3 －105.3 

9.00 −105.4 −105.4 －104.8 －104.0 －104.0 

10.00 −104.3 −104.3 －103.7 －102.9（1） －102.9（1） 

11.00 −103.2（1） −103.2（1） －102.7（1） －101.9（1） －101.9（1） 

12.00 −102.3（1） −102.3（1） －101.7（1） －100.9（1） －100.9（1） 

（1） 由于建议 2，－103.6 dB（W/（m2
·27 MHz））这个数值在这一场合是可应用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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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 2 

确定适合于未列入表 1 的天线尺寸的 
pfd（θ＝0）数值的方法 

步骤 1：依据表 1 和可应用的总噪声数值 T，确定最接近的参量 xA、yA、xB和 yB 

如果 45 ≤ d ≤ 60（cm） 则：T＝174 K 

如果 60 < d ≤ 80（cm） 则：T 用下列方程式算出，其中 xA＝60，yA＝174，xB＝80，yB＝198 

如果 80 < d < 120（cm） 则：T 用下列方程式算出，其中 xA＝80，yA＝198，xB＝120，yB＝238 

如果 120 ≤ d ≤ 240（cm） 则：T＝238 K 

 T＝yA+(yB－yA)(d－xA)/(xB－xA) 

步骤 2：确定可应用的最大增益 Gmax 

 Gmax＝10 log(0.65(0.01πd/(0.3/f ))2) 

步骤 3：确定可应用的 pfd（θ＝0） 

 pfd(θ＝0)＝10 log(6/100)－228.6+10 log(T)+74.3+10 log(4π/(0.3/f)2)－Gmax 

其中： 

 T： BSS 系统总噪声温度（K） 

 d： 受干扰的接收天线的直径（cm） 

 Gmax： 受干扰的接收天线的最大增益（dBi） 

 f： 受干扰信号和干扰信号的频率（GHz）。 

 


